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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協會辦理95年度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銅質領團解說員
資格鑑定測驗准考證

	准考證編號（座號）
	（ ★ 請勿自行填寫 ★ ）

	應考人姓名
	中文
	
	◎ 貼照片處 ◎

一年以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 務請自行貼牢 ※

（背面書寫身分證字號、姓名）

	
	外文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無身分證）
	
	

	出生年月日
	
	
	
	
	
	
	
	
	

	性別
	□ 男 ；  □女  （請在□內打勾）
	

	★ 監試人員簽章處（監試人員務必在以下空格內簽章） ★

	室內筆試
	一、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入門。
	

	
	二、銅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
	

	室內口試
	
	室外口試
	

	★資格鑑定測驗日期、地點：（ ★ 請勿自行填寫 ★ ）
一、  室內筆試：【應考考場：                                                   】
（一）日期：民國95年12月09日（星期六）；時間：上午09點至12點。

（二）請於當日上午依准考證所示到達時間至應考考場，並依公布之試場分配圖所示，至各試場應試；除考試鈴響後10分鐘內，仍准入場外，其餘皆不准入場應試。

二、  室內口試：【應考考場：                                                   】
（一）日期：民國95年12月09日（星期六）；時間：下午01點至05點。

（二）請於當日下午按分配場次時間提前10分鐘至應考考場，依公布之試場分配圖所示，至各試場報到應試。

三、  室外口試：【應考考場：                                                   】
（一）日期：民國95年12月10日（星期日）；時間：上午08點至下午06點。

（二）請於當日上午依准考證所示到達報到時間提前10分鐘至指定地點，並依公布之遊覽車號分配圖所示，至各指定之遊覽車報到，出發前往依公布之各指定外場應試。

	★資格鑑定測驗試卷作答注意事項：

一、  應考人應試時皆應出示准考證及本人身分證或護照正本核對本人正確無誤後，方准應考。

二、  應考人開始作答前，請核對答案卷上准考證號碼與座號是否相符，並依准考證號碼將答案卷上准考證號碼欄填妥。

三、  考試作答所用黑、藍色鋼筆或原子筆，及在試題上所需使用之鉛筆和橡皮擦，由應考人自備。

四、  應將正確答案，在答案卷上之該題號答案格內填妥，不可填出格外或填不過完整；單一選題，每題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答錯不倒扣分數。

五、  如欲更改答案時，請用立可白等修正液細心修正乾淨再重新作答，切不可留有黑色殘跡或將試卷污損。

六、  如未按照規定作答，或書寫不應有之文字、符號，致閱卷時不能正確計分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七、  應考人不遵守考場秩序，又不聽勸阻，或有舞弊情形發生時，監試人員有權予以驅離，並得立即沒收試題及答案卷，取消應試資格。

八、  筆試科目於測驗結束後，應考人得向監試人員索取考畢之試題。


